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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書狀使用科技設備傳送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憲法訴訟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五項所稱使用

科技設備傳送書狀，指送方將其書狀

以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含線上起訴）

服務平台（以下簡稱司法院服務平台）

進行傳送。 

得使用司法院服務平台之送方及

其得傳送之書狀種類，依附件之規定。 

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之書狀，

依法令規定應以書面為之及應簽名或

蓋章者，得依電子簽章法第四條及第

九條規定，以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為

之。 

一、隨科技之進步，以科技設備傳送文

書日漸普遍。為使憲法訴訟當事人、

訴訟代理人、辯護人及第三人向憲

法法庭提出書狀，除紙本寄送外，得

應科技設備之發展而以更便捷方式

為之，並減省紙張與勞費，憲法法庭

建置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含線上

起訴）服務平台（以下簡稱司法院服

務平台），供傳送書狀使用。爰於第

一項明定本法第十四條第五項所稱

使用科技設備傳送書狀之定義。 

二、憲法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

條第五項授權本辦法規定得以科技

設備將書狀傳送於憲法法庭之適用

範圍，爰於第二項規定得以司法院

服務平台傳送之書狀種類及其相應

之適用對象如附件，俾利使用者瞭

解及依循： 

(一)衡酌附件編號一至三之書狀為開啟

憲法訴訟及訴訟進行之核心；編號

四至六及編號八之書狀性質上屬程

序事項聲請，為便利訴訟當事人、訴

訟代理人或辯護人進行憲法訴訟程

序，爰規定得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

送上開種類書狀。又附件編號六閱

卷聲請書，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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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亦許第三人聲請之，爰併予

規定第三人亦得使用司法院服務平

台傳送聲請書。 

(二)依憲法訴訟卷宗保管歸檔及保存辦

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中華民國

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前已作成解釋

之案件，及依本法以裁判終結之案

件，下列之人得填具憲法法庭集中

保管卷宗閱卷聲請書，請求付與集

中保管且未逾管理保存年限，而得

供閱覽部分卷宗之電子卷證：(一)機

關基於司法目的，為行使職權、適用

法律所必要；(二)機關以外之學術研

究者、研究機構，為學術研究所必

要，其研究之目的非經獲取電子卷

證不能達成；(三)新聞媒體為新聞傳

播所必要，其新聞傳播之目的非經

獲取電子卷證不能達成。該辦法第

十四條準用憲法法庭閱卷規則第五

條，以紙本或依憲法訴訟書狀使用

科技設備傳送辦法之規定，向憲法

法庭提出聲請，爰規範於附件編號

七，聲請人得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

送憲法法庭集中保管卷宗閱卷聲請

書。 

(三)憲法法庭審理案件認有必要時，依本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得指定專

家學者、機關或團體提供專業意見

或資料；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

團體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亦得經憲法法庭裁定許可後，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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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提出具參考價值之專業意見

或資料，供憲法法庭參考。該二種文

書與訴訟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或辯

護人及其他關係人提出於憲法法庭

之訴訟書狀，性質上雖有不同，然俱

屬憲法訴訟文書，則無二致；又為便

利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團體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聲請許

可提出具參考價值之專業意見或資

料，爰將上開訴訟文書併予規範於

附件編號九至十一，得使用司法院

服務平台傳送之。 

(四)依憲法法庭審理規則規定，下列之人

得於憲法訴訟程序進行中提出書面

陳述意見：1.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

查案件之原聲請法官(憲法法庭審理

規則第五十七條)；2.法院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案件之原因案件當事人

(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五十八條)；3.

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

法審查原因案件之他造當事人(憲法

法庭審理規則第六十條)；4.機關爭

議案件當事人以外之其他機關(憲法

法庭審理規則第六十一條)；5.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當事人以外之其他地

方自治團體(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六

十九條)等，為使憲法法庭便於收受

上開之人提出之書面意見，爰於附

件編號十二規範得以司法院服務平

台傳送陳述意見書，以及得以司法

院服務平台提出書面意見之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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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四項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以及

參酌憲法訴訟書狀規則附件一格式

九，憲法法庭命補正事項眾多，或有

需補正當事人、法定代理人或管理

人身分資料，或有命補正當事人、法

定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或訴訟代

理人簽名或蓋章，或有需補正當事

人委任訴訟代理人委任書或提出證

明文件，或補正提出確定終局裁判

文件等情形，為利依本法規定提出

書狀之人、訴訟代理人、辯護人補正

相關資料，爰納入編號十三規範之。

至於補正之資料如應以紙本資料提

出者，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自不

生補正之效力，併予敘明。 

(六)另考量其他未列為附件編號一至十

三得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之書

狀，或許另行公告許可訴訟當事人、

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之提出之其他

書狀得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爰

於附件編號十四規範之。 

(七)下列書狀應以紙本提出於憲法法庭： 

1.委任書及終止委任書： 

依本法第八條第五項後段規定，委

任訴訟代理人，應提出委任書及受

任人之資格證明文件，另依本法第

四十六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五十

一條規定，訴訟代理人就其受委任

之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權。

但捨棄、認諾、撤回、和解及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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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等，非受特別委任不得為

之。另依本法第四十六條準用行政

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訴訟委任

之終止，亦應提出終止委任書，依

上開規定，有關訴訟代理人及辯護

人之權限之開啟及結束，對於訴訟

當事人權益甚為重大，為慎重起

見，爰於附件備註委任書及終止委

任書之提出均應以紙本為之。 

2.撤回書及不同意撤回之異議書：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六項規定聲

請憲法法庭裁判案件經撤回者，不

得更行聲請；第七十條第三項規

定，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經撤回

者，聲請機關就同一原因事實不得

更行聲請，考量撤回聲請對於聲請

人之效果至為重大，不宜透過使用

司法院服務平台之便利性任意撤

回聲請，不同意撤回之異議書則係

相對人就撤回之聲請所為之意思

表示，亦應與撤回書為相同考量，

爰於附件備註敘明均應以紙本為

之。 

3.至如應以紙本提出於憲法法庭之書

狀，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者，依

本辦法第五條但書規定，不生書狀

提出之效力，於實務執行上，憲法

法庭仍可收受該書狀，但將另行通

知送方提出紙本補正之。 

三、依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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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為表示方法；依法令規定應以

書面為之者，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

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經相對

人同意，得以電子文件為之。同法第

九條第一項規定，依法令規定應簽

名或蓋章者，經相對人同意，得以電

子簽章為之。憲法法庭設置司法院

服務平台供送方傳送書狀，即視為

憲法法庭同意送方以電子文件為表

示方法，以及以電子簽章取代簽名

或蓋章，爰設第三項規定。 

第三條  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書狀、

附具之證據及附屬文件檔案格式，應

依下列規定；不符合下列規定者，不予

收受: 

一、 書狀之檔案格式為 WORD 檔及

PDF 檔。 

二、 書 狀 附 具 之 證 據 及 文 件 為

WORD 檔、JPG 檔或 EXCEL 檔。 

三、 單一檔案大小不得逾 50MB；書

狀附具之證據及文件單一檔案大

小逾 50MB 者，應將檔案分割，

分割後之檔案名稱應與書狀及其

所列證據及文件之名稱相同，並

應於檔案名稱標註分割之檔案次

序。 

為使送方傳送之書狀及其所附具之證據

及文件電子檔案格式標準化，爰於本條

明定傳送之檔案格式及檔案大小。如傳

送之檔案逾所定之大小者，應分割檔案，

並於檔案名稱標示分割檔案次序；不符

本條規定者，不予收受送方傳送之檔案。 

第四條  使用司法院服務平台，應事先

申請使用者帳號及密碼。律師已取得

司法院律師單一登入窗口使用者帳戶

及密碼者，得經由司法院律師單一登

入窗口登入司法院服務平台。 

一、第一項：明定送方使用司法院服務平

台，須先取得使用者帳號及密碼，以

供辨識、確認電子文件簽署人之身

分，及驗證文件完整性。另考量現行

實務上，律師多使用司法院網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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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情形，由憲法法庭主動提供

使用者帳號與密碼： 

一、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提出

專業意見或資料者(即專家諮詢

意見書)。 

二、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經裁

定許可提出具參考價值之專業意

見或資料者(以下簡稱法庭之友

意見書)。 

律師單一登入窗口登入，取得司法

院提供之資訊或服務，爰於後段明

定律師得經由司法院律師單一登入

窗口登入司法院服務平台。 

二、第二項：考量專家諮詢意見書係應憲

法法庭指定所提供，法庭之友意見

書亦係經憲法法庭裁定許可而提

出，均供作為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

參考。為促進並便利送方使用司法

院服務平台傳送意見書，爰明定由

憲法法庭主動提供服務平台之帳號

及密碼，使用者無須事先向憲法法

庭申請使用者帳號及密碼。 

第五條  送方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書

狀，於完成傳送至司法院服務平台時，

與紙本書狀提出於憲法法庭同。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生書狀提出之效

力： 

一、 不屬附件所列之送方。 

二、 傳送不屬附件所列之書狀種類。 

一、參考行政訴訟文書使用電信傳真或

其他科技設備作業辦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及民事訴訟文書使用電信傳

真或其他科技設備作業辦法第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於本文明定送方以

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書狀完成時，

其效力與紙本書狀提出於憲法法庭

相同。 

二、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以科

技設備傳送書狀之適用範圍、程序、

效力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本辦法

之規定；未依本辦法規定為之者，依

同條第六項規定，不生書狀提出之

效力。為避免非屬附件所列之人誤

用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書狀；或送

方傳送不屬本辦法附件所定之書狀

種類，或送方所傳送之書狀雖符合

附件所列書狀種類規定，惟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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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書狀有不合致之情形(例如送方傳

送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然

書狀內容記載撤回聲請等)，爰設但

書，明定不生書狀提出之效力。 

第六條  送方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憲

法法庭裁判聲請書、答辯書、補充聲請

書、補充答辯書、言詞辯論意旨書及附

具之證據及文件，於憲法法庭指定提

出紙本複本份數時，應依憲法法庭之

指定提出之。 

法庭之友委任之代理人以司法院

服務平台傳送法庭之友意見書，準用

前項之規定。 

一、第一項： 

(一) 依憲法訴訟書狀規則第六條第一項

規定，聲請書、答辯書、補充聲請書、

補充答辯書、言詞辯論意旨書及附具

之證據及文件，除應提出正本一份於

憲法法庭外，應按憲法法庭指定之份

數，提出紙本複本於憲法法庭。於送

方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上開書狀

之情形，仍應遵循辦理，爰設第一項

規定。 

(二) 送方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完成傳送書

狀，與紙本書狀提出於憲法法庭相

同，即為書狀正本。送方提出於憲法

法庭之複本若與其書狀正本不符者，

自以書狀正本為準，附此敘明。 

二、第二項：依憲法訴訟書狀規則第六

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一項規定，法

庭之友意見書，除提出正本一份於

憲法法庭外，應按憲法法庭指定之

份數，提出紙本複本於憲法法庭，於

送方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之情

形，仍應遵循辦理，爰設本項規定，

法庭之友委任之代理人以司法院服

務平台傳送法庭之友意見書，準用

前項規定。 

第七條   送方依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

卷內文書公開辦法第八條規定應提出

一、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分別規

定憲法法庭受理聲請案件後，於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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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掩限制公開事項書狀之電子檔，得

依本辦法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以司法

院服務平台傳送之。 

公開聲請書及答辯書；聲請書或答辯

書含有應予限制公開之事項者，得僅

就其他部分公開。憲法訴訟案件書狀

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第八條規定，已

委任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之當事人、

機關、法院或地方自治團體、經憲法

法庭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指定之

專家學者、機關或團體，以及經憲法

法庭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裁

定許可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之當事

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團體提出之書

狀含有應予限制公開之事項者，應另

提出遮掩之書狀電子檔予憲法法庭。 

二、為辦理上開書狀之公開事宜，爰規定

送方依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

書公開辦法第八條規定提出經遮掩

之書狀電子檔於憲法法庭，得依本辦

法相關規定，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

之。 

第八條  兩造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或辯

護人均指定以司法院服務平台收受書

狀者，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就

他造之主張或為準備言詞辯論提出之

書狀及附具之證據、文件，得以司法院

服務平台通知他造。司法院服務平台

收受送方書狀後，應以電子郵件副知

他造。 

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案件，依憲法法庭

審理規則第二十三條當事人應將就他造

之主張或為準備言詞辯論提出之書狀及

附具之證據、文件直接通知他造之規定，

爰規定兩造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或辯護

人如均指定以司法院服務平台收受書

狀，書狀之交換即可透過司法院服務平

台進行，無需再另行通知他造。另為避免

他造不知對造已透過司法院服務平台交

換書狀，爰於後段明定於此情形，司法院

服務平台並應以電子郵件副知他造。 

第九條  送方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書 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之書狀，仍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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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或文件，不得含有電腦病毒或惡意

軟體。 

意資訊安全之防護，爰明定送方以司法

院服務平台傳送書狀之書狀或文件，不

得含有電腦病毒或惡意軟體。 

第十條  依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二十二

條為訴訟文書送達者，於訴訟文書傳

送至司法院服務平台時，發生送達之

效力，並應由司法院服務平台以電子

郵件通知受送達人。 

前項情形，送達證書得以司法院

服務平台傳送紀錄代之。 

一、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憲法法庭以司法院服務平

台傳送電子書狀複本、開庭通知書、

裁判及意見書，依本辦法之規定，爰

於本條第一項規定，依憲法法庭審

理規則第二十二條為訴訟文書送達

者，於訴訟文書傳送至司法院服務

平台時，發生送達效力，另為避免受

送達人不知已有訴訟文書傳送至司

法院服務平台之情形，爰明定應由

司法院服務平台以電子郵件通知受

送達人。 

二、第二項參酌行政訴訟文書使用電信

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作業辦法第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明定第一項情形，

送達證書得以司法院服務平台傳送

紀錄代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一月四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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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編號 書狀種類 送方(即司法院服務平台之適用對象) 

一 憲法法庭裁判聲請書、答辯書、補

充聲請書及補充答辯書 

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 

二 言詞辯論意旨書 

三 暫時處分裁定聲請書 

四 回復原狀聲請書 

五 迴避聲請書 

六 閱卷聲請書 當事人、訴訟代理人、辯護人或第三人。 

七 憲法法庭集中保管卷宗閱卷聲請書 機關、機關以外之學術研究者、研究機構

或新聞媒體 

八 交付憲法法庭錄音錄影光碟聲請書 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 

九 專家諮詢意見書 憲法法庭指定之專家學者、機關或團體。 

十 法庭之友許可聲請書 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團體。 

十一 法庭之友意見書 法庭之友委任之代理人。 

十二 陳述意見書 一、 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之原

聲請法官。 

二、 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之原

因案件當事人。 

三、 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

法審查原因案件之他造當事人。 

四、 機關爭議案件當事人以外之其他機

關。 

五、 地方自治保障案件當事人以外之其

他地方自治團體。 

十三 補正書 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 

十四 經公告許可之其他書狀 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 

備註:委任書及終止委任書、撤回書及不同意撤回之異議書，應以紙本為之。 

 

 


